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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_BB_BD_E6_94_AF_E4_c46_544994.htm 一、基本概念 股份

支付，是指企业为获取职工和其他方提供服务而授予权益工

具或者承担以权益工具为基础确定的负债的交易。 股份支付

分为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和以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以权

益结算的股份支付，是指企业为获取服务以股份或其他权益

工具作为对价进行结算的交易。以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是

指企业为获取服务承担以股份或其他权益工具为基础计算确

定的交付现金或其他资产义务的交易。 授予日，是指股份支

付协议获得批准的日期。其中“获得批准”，是指企业与职

工或其他方就股份支付的协议条款和条件已达成一致，该协

议获得股东大会或类似机构的批准。等待期，是指可行权条

件得到满足的期间。可行权日，是指可行权条件得到满足、

职工和其他方具有从企业取得权益工具或现金的权利的日期

。行权日，是指职工和其他方行使权利、获取现金或权益工

具的日期。 二、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处理差异 在会计处理

上，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换取职工提供服务的，应当以授

予职工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计量。授予后立即可行权的换取

职工服务的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应当在授予日按照权益

工具的公允价值计入相关成本或费用，相应增加资本公积。 

完成等待期内的服务或达到规定业绩条件才可行权的换取职

工服务的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在等待期内的每个资产负

债表日，应当以对可行权权益工具数量的最佳估计为基础，

按照权益工具授予日的公允价值，将当期取得的服务计入相



关成本或费用和资本公积。在资产负债表日，后续信息表明

可行权权益工具的数量与以前估计不同的，应当进行调整，

并在可行权日调整至实际可行权的权益工具数量。 对于可行

权条件为规定服务期间的股份支付，等待期为授予日至可行

权日的期间；对于可行权条件为规定业绩的股份支付，应当

在授予日根据最可能的业绩结果预计等待期的长度。 企业在

可行权日之后不再对已确认的相关成本或费用和所有者权益

总额进行调整。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换取其他方服务的，

应当分别下列情况处理：第一，其他方服务的公允价值能够

可靠计量的，应当按照其他方服务在取得日的公允价值，计

入相关成本或费用，相应增加所有者权益。第二，其他方服

务的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但权益工具公允价值能够可靠计

量的，应当按照权益工具在服务取得日的公允价值，计入相

关成本或费用，相应增加所有者权益。 在行权日，企业根据

实际行权的权益工具数量，计算确定应转入实收资本或股本

的金额，将其转入实收资本或股本。 在税务处理上，《企业

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尚未明确规定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

付的内容。从企业所得税原理上讨论，企业以权益结算的股

份支付，属于增加资本公积，不得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确

认费用扣除。无论是授予后立即可行权的换取职工服务的以

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还是完成等待期内的服务或达到规定

业绩条件才可行权的换取职工服务的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

，以及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换取其他方服务的，都应进行

纳税调整。企业以回购股份形式奖励本企业职工的，也属于

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 三、以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处理差异 

在会计处理上，以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应当按照企业承担



的以股份或其他权益工具为基础计算确定的负债的公允价值

计量。 授予后立即可行权的以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应当在

授予日以企业承担负债的公允价值计入相关成本或费用，相

应增加负债。完成等待期内的服务或达到规定业绩条件以后

才可行权的以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在等待期内的每个资产

负债表日，应当以对可行权情况的最佳估计为基础，按照企

业承担负债的公允价值金额，将当期取得的服务计入成本或

费用和相应的负债。 在资产负债表日，后续信息表明企业当

期承担债务的公允价值与以前估计不同的，应当进行调整，

并在可行权日调整至实际可行权水平。企业应当在相关负债

结算前的每个资产负债表日以及结算日，对负债的公允价值

重新计量，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在税务处理上，《企业所

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尚未直接规定以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

的内容。但根据实施条例第三十四条的规定，企业发生的合

理的工资、薪金支出，准予扣除。前款所称工资、薪金，是

指企业每一纳税年度支付给在本企业任职或者受雇的员工的

所有现金形式或者非现金形式的劳动报酬，包括基本工资、

奖金、津贴、补贴、年终加薪、加班工资，以及与员工任职

或者受雇有关的其他支出。从企业所得税原理上讨论，企业

以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属于增加应付职工薪酬，即实施条

例规定的工资、薪金支出，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允许在税

前扣除。 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第八条规定，由于企业实际

发生的与取得收入有关的、合理的支出，包括成本、费用、

税金、损失和其他支出，可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所以税法确定的扣除时点与会计准则不同。按照税法规定，

应当在行权时才属于实际发生的费用，一般应在实际行权时



确认费用扣除。对按照会计准则在授予后立即可行权的以现

金结算的股份支付，在授予日以企业承担负债的公允价值已

计入相关成本或费用的，在行权以前应进行纳税调整。对按

照会计准则完成等待期内的服务或达到规定业绩条件以后才

可行权的以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在等待期内的每个资产负

债表日，以对可行权情况的最佳估计为基础，按照企业承担

负债的公允价值金额，将当期取得的服务计入成本或费用和

相应的负债的，在行权以前也应进行纳税调整。 100Test 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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